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融市监处字〔2020〕108号
当事人：融水县三防镇小凤姐蔬菜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450225600224999                 

住所（住址）：融水县三防镇农贸市场内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韦凤情                        

身份证号码：4522291973********              

联系电话：1580782****  其他联系方式： 无                    

联系地址：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村**屯26号                       

2020年7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到融水县三防镇农贸市场内融水县三防镇小凤姐蔬菜店（以下简称为当事人）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在当事人经营者韦凤情的陪同下在该店菜摊上随机抽取了豆角，并在韦凤情的见证下现场封样，样品送至广电计量检测（南宁）有限公司进行检测。该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签发了《检验报告》（报告编号：FNN20200709875，食品名称：豆角的检验项目“水胺硫磷”不符合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我局执法人员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于2020年8月25日将此《检验报告》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由当事人的经营者韦凤情签收，并告知检验不合格结果及享有的权利。同时，我局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有该批次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豆角。当事人提供了该批次不合格豆角的供货商相关资质、进货票据。

经审查，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2020年8月25日经局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对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豆角）的行为立案调查。2020年8月26日王伟荣到我局三防市场监督管理所接受询问调查，其对2020年8月25日送达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FNN20200709875）检验结果无异议，不申请复检，并当场提供了供货者《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进货票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抽检《现场笔录》壹份（2020年7月27日），证明：抽样现场记录；                                                 

2.《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壹份，证明：已告知该店抽检事由和事项；                            
3.《广西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壹份（抽样单编号：DC20450225635100088） ，证明：样品基本信息情况；                                  

    4. 《检验报告》壹份（报告编号：FNN20200709875）,证明:该抽样（豆角）检验结论不合格；                                                       
5.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告知书》壹份（No0000429） ,证明：已告知该店检验结果及享有的权利；                                              

6.《现场笔录》壹份（2020年8月25日）,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送达检验报告现场记录；                                                                                                                      

7.《送达回证》壹份（分别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告知书》、《检验报告》，证明：该批店已签收到上述二项法律文书；                                                  

8.《询问通知书》壹份（融市监食询字[2020]0701号），证明：已书面通知该店开展询问笔录事项；                 
9.《询问笔录》壹份（2020年8月26日）,证明：该店承认违法事实等事项；                                                                                                      

10. 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壹份，证明：该店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及主体资格；                                                                              

11．韦凤情个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壹份，证明：该店经营者的基本信息；

12.经营者韦凤情提供的供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壹份，证明：该店已索取供货者合法证件；

13. 经营者韦凤情提供的该批次不合格豆角进货票据微信截图及微信转账记录截图各壹份，证明：该店已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名称、数量、进货日期，并保存相关凭证；                                                                                          

14. 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拍照肆张，证明：执法人员2020年7月27日现场抽检情况及2020年8月25日现场送达不合格报告情况；  

15.《现场笔录》壹份（2020年9月14日）,证明：执法人员到供货商核查现场记录；                                                                                                       

16.供货者秦义科提供的该批次不合格豆角销售票据壹份，证明：该批次不合格豆角是从该供货商购进。

2020年9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市监告字〔2020〕108号），当事人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异议，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经查明，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鉴于该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的案件调查工作，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并保留相关凭证，说明该批次不合格豆角的正确来源信息，情节相对较轻，我局也未收到与此案有关的群众投诉或举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免予处罚。
同时，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违法行为。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0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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